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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峰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（赤峰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

第 2 次会议 2023 年 6 月 29 日通过）

为加强对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赤峰学院捐赠设

立基金的管理，充分发挥社会捐赠在促进学校建设发展中的

重要作用,切实保障捐赠人和受赠人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及《赤

峰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基金的来源

（一）赤峰学院捐赠；

（二）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捐赠；

（三）将本基金会的基金存入金融机构收取的利息；

（四）其他合法收入。

二、基金的募集

（一）基金的募集坚持自愿捐赠的原则。通过广泛

宣传和联络，动员关心和支持我校的有识之士、校友、

企业和其他组织自愿为我校事业发展捐资捐物。

（二）本基金会代表赤峰学院接受社会捐赠。各学

院和其他单位接受的社会捐赠，纳入本基金会统一管理。

（三）接收捐赠的具体工作，由本基金会办公室负

责承办或组织协调。接收捐赠要按照《赤峰学院教育发

展基金会接收捐赠办法》的规定办理。

三、基金的设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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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捐赠基金的分类。根据捐赠人意愿，可以分为限

定性基金（指定捐赠用途的基金）和非限定性基金（不指定

捐赠用途的基金）；根据基金来源、用途的不同，可以分为

面向全校的基金和面向校内某单位的基金(指学院和其他单

位接受捐赠所形成的面向本学院、本单位的基金)；根据基

金使用方式的不同，可以分为动本基金（使用基金本金）和

不动本基金（只使用基金利息或增值部分的基金）。

（二）基金的名称。各类基金的名称一般由受赠人（学

校、学院和其他单位或受赠个人）名称、捐赠人名称（或捐

赠人指定的名称）以及基金用途（非限定性或多用途基金除

外）三部分构成。捐赠人也可根据自己的意愿为基金命名,

并经本基金会确认。

四、基金的管理

（一）捐赠款项均应进入本基金会账户，由本基金会统

一进行会计核算（收付款项、开具收据、日常报销、编制报

表等）,集中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挪用，并接受基金会业

务主管部门、登记管理机关和审计部门的年度检查和审计。

（二）捐赠款的入账与使用必须遵守中国人民银行、国

家外汇管理部门及民政部门的有关规定。

（三）基金（包括各类助学金、奖学金、奖教金）的使

用，应本着公开透明、平等竞争、择需资助、择优奖励的原

则，使其发挥最大效能。

（四）本基金会制定项目管理办法，对各类捐赠基金实

行项目管理。各类捐赠基金，设立基金项目管理委员会对基

金项目进行管理与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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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基金项目奖助对象的评审工作，由基金项目管理

委员会按照项目管理办法及本基金项目管理细则组织实施,

并将评选结果报本基金会办公室存档备案。

（六）基金项目完成后，基金项目管理委员会向本基金

会提交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书。

（七）本基金会向捐赠人提供捐赠项目的进展和资金使

用情况报告，接受捐赠人的监督。

（八）本基金会办公室于每年年初向理事会提交上年度

基金执行和使用情况的报告，并按照民政部《基金会信息公

布办法》的要求进行信息公布。

（九）本基金会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制度及

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确保基金募集、管理、使用合

法和安全，在此前提下，促进基金增值。

五、基金的使用

（一）基金母本由企业捐赠的原始基金和不定向捐

款构成。企业捐赠的原始基金原则上不得使用，如确需

动用，必须经基金会理事会批准。不定向捐款的资助项

目需经理事会批准，基金会办公室按照获批项目执行。

（二）定向捐款原则上由受赠人按捐赠人意向实施。

（三）基金的使用范围为：

1.设立奖学金、奖教金及助学金，奖励赤峰学院优秀师

生，资助贫困学生；

2.资助校园建设、图书购置、实验室建设、人才引进和

培养等；

3.资助学科建设、教学、科研项目及专著出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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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资助学术交流与合作；

5.支持、投入与赤峰学院教育事业发展有关的其他项目；

6.按照捐赠者意愿设立的资助项目。

（四）本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

支出，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 8％。本基金会工作

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

10％。

六、基金的终止

（一）基金项目因完成宗旨、协议期限到期或捐赠人终

止捐赠等原因需要注销的，由受赠人提出终止动议，并报本

基金会审查备案。

（二）基金项目终止前，由受赠人会同本基金会处理该

项目的相关事宜。清算期间，停止该基金项目的执行。

（三）基金项目终止后的剩余财产，由该基金受赠人提

出处理意见，并报本基金会审查同意后方可实施，一般应用

于与该基金宗旨相关的事业，或纳入本基金会进行管理。

七、本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（办公室）负责解释，自发

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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